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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貸款成家的中產階級家庭，央行應有相關管制作為等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742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4-644） 

楊委員瓊瓔對於國內行庫貸款利率日漸上調，恐影響需要貸款成家的中產階級家庭，央行應

有相關管制作為等問題提出質詢，經交據中央銀行查復如下： 

一、長期以來國內銀行利率已自由化，銀行貸款利率主要取決於銀行資金成本、市場競爭與經營策

略等因素；此外，央行房貸管制措施，係就購置特定地區住宅或高價住宅之貸款成數及寬限

期予以管制，房貸利率則非屬管制項目。 

二、近期有部分銀行因房貸放款總額已逼近銀行法第 72 條之 2 不動產授信限額比率控管之規定上

限，因而適度調整其授信資產結構，並開始採行漸進式調整利率措施，對於新承作房貸案件

利率予以調升，俾以價制量。 

三、至於銀行既有房貸客戶及符合無自用住宅購屋貸款資格者，其房貸利率尚無明顯調升。 

（七十七）行政院函送魏委員明谷就研議修改交通違規罰鍰之相關規定，

由公路總局自行吸收手續費，避免將手續費轉嫁至違規人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74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4-641） 

魏委員要求研議修改交通違規罰鍰之相關規定，由公路總局自行吸收手續費，避免將手續費

轉嫁至違規人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依公庫法第 11、12 條規定，各機關之公庫代理銀行或代辦機構，得委託其他金融機構、機關

或代辦收款業務機構代收，是以，公路總局與納稅義務人關係為公法上之關係，故不適用民

法之規定。另依行政程序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程序所生之費用，由行政機關負擔。

但專為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利益所支出之費用，不在此限。」委託公、民營機構協助收繳交

通違規罰鍰之目的，係為節省民眾時間及交通成本，同時避免民眾劃撥錯誤衍生退費及無法

結案等問題，故由違規民眾支付相關專為交通違規當事人開發之電腦繳款系統所支出之費用

，應合乎行政程序之精神。依據前述法令，本部公路總局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公開招標，

採最低標決標原則與各大超商、郵局簽約代收交通違規罰鍰，並明訂手續費採使用者負擔。 

二、本部已於 100 年 12 月 13 日，召開「交通部規費及罰鍰委託民間機構代收之手續費是否收取以

及納入法規中明定」學者專家會議，會議決議：「委託民間機構代收之手續費仍採使用者付

費原則」。政府資源係由全民共有、共享，對於有限之資源自應為公平合理之分配與運用，

方符合全民之期待。公路總局委託民間機構代收交通違規罰鍰，目的係為提供民眾更多元化

繳費管道，監理機關亦維持提供免收手續費之窗口服務，民眾仍可依需求自行選擇利用。如

編列預算將有限之資源，用以挹注於代收交通違規行為人繳納罰鍰之手續費，並不符全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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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與資源之最有效利用及公平合理分配。本部公路總局將以便民的角度思考，持續研議更多

元化代收管道及便民措施，提供民眾更便捷之監理服務。 

（七十八）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建請交通部協調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研

訂自行車用照明設備使用規範，與照明設備之規格標準乙案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743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4-650） 

丁委員建請交通部協調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研訂自行車用照明設備使用規範，與照明設備之

規格標準乙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查現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對於包括城市與旅行、登山、路跑等自行車之安全要求與試驗法，

已訂有完整之國家標準規定，其中亦包含委員所提相關自行車之照明系統與反光裝置之標準規範。

交通部曾函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研議將前揭國家標準列為應施檢驗項目之可行性，本案委員所提

建議，交通部已再次函請經濟部協調標準檢驗局研議辦理。 

（七十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振興經濟及放寬外勞政策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3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452） 

黃委員就振興經濟及放寬外勞政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鑒於歐債危機短期難解、國內產業結構失衡、出口衰退等內外在因素，行政院已於本（101）

年 9 月 11 日宣布推動「經濟動能推升方案」，融合中長期調整經濟體結構策進作法，並兼顧

短期提振景氣任務，旨在改善產業體質，推升經濟成長動能，以提升經濟景氣因應能力。相

關重點說明如下： 

(一)在引導民間資金投資公共建設方面，訂定「創新財務策略推動公共建設」工作重點，包

括推動「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公私合作機制」，落實推動以增額容積

、租稅增額財源、異業結合行銷、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設等方式，協助公共建設籌措資

金。另亦積極啟發促參案源，吸引國內資金及陸（外）資投入公共建設等。 

(二)在創造就業方面，提出「101 年促進就業實施計畫」，並將透過「擴大產學合作」、「強

化職業訓練」、「提升就業媒合成功率」等措施，達成本年促進就業達 6.5 萬人、培訓達

30.3 萬人次之目標。另積極推動「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辦理「青年人才培訓深耕

方案」，針對 15 至 29 歲青年辦理訓練計畫，協助順利由校園銜接至職場。 

(三)在促進臺商回臺投資方面，規劃於本年 10 月底推出鼓勵臺商回臺投資方案，將鼓勵發展

國際品牌、於產業鏈居關鍵地位與發展高附加價值之臺商回流，並透過解決基層人力不

足放寬外勞、擴大職訓、土地取得困難、設備進口關稅優惠、ECFA 談判有利項目等方式


